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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南通市水环境区域 

补偿工作方案（2021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苏锡通科技产

业园区、通州湾示范区、南通国际家纺产业园区、南通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随着“十四五”国、省考断面范围进一步扩大，水环境质量

改善目标进一步提高，部分国、省考断面不在现有补偿断面中，

部分断面水质尚不能稳定达标。为健全我市水生态保护补偿制

度，加大补偿力度、完善补偿机制、提升长效机制，根据《省生

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工作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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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年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21〕131号）要求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对原有工作方案进行修订，形成《南通市水环境区域

补偿工作方案（2021年修订）》，已经十五届市政府第72次常务会

议审议通过。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年5月15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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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水环境区域补偿工作方案（2021年修订） 
 

2017年以来，市政府建立起覆盖全市各骨干河道、各县域范

围的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，有力促进了水环境治理，各地主体责

任得到强化，资金投入不断加大，流域的系统治理得到加强，断

面水质得到改善。随着“十四五”国、省级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

进一步提高，对水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在总结“十三五”

水环境区域生态补偿工作的基础上，为进一步倒逼和激励各地强

化水环境整治，健全我市水生态保护补偿制度，加大补偿力度、

完善补偿机制、提升长效机制，根据《省生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〈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工作方案（2020年修订）〉的

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21〕131号）内容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总体思路 

以强化各县（市）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水污染防治责任、切

实改善水环境质量为目标，以“谁达标、谁受益，谁超标、谁补

偿”为原则，实行“双向补偿”。当断面水质达标时，由下游地

区对上游地区予以补偿；当水质超标时，由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

予以补偿。 

二、补偿断面布设原则 

（一）突出重点，兼顾平衡 

将全市重要的清水通道、主要入海河流、入江支流和“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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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”市考以上断面所在的重点河流纳入生态补偿考核范围，突出

主要水域、水质较差或不能稳定达标水体及国家、省级考核等要

求，既体现流域全覆盖，又突出重点。同时全市所有行政区域均

纳入生态补偿考核。 

（二）效率优先，易于实施 

在河流选择和断面设置上力求客观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水

环境状况，更有效地调动地方治污积极性。优先选择流向相对稳

定的河流设立补偿断面，优先选择已建有水质自动监测站的断

面，对于目前无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补偿断面，逐步纳入各流域自

动站建设方案。部分河流设置入境对照断面。 

（三）明确责任，便于考核 

优先选择上下游污染责任明确的现有国、省、市考断面作为

补偿断面。水质补偿目标综合考虑全市水环境质量统筹，按照“骨

干河流全面达Ⅲ类，入海河流优于现状”的原则设置水质目标，

并严于国家、省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地表水（环境）功能区划

等要求。 

三、补偿断面、考核因子、补偿方式及标准 

（一）补偿断面 

分为省级补偿断面（省级结算，按省方案实施）和市级补偿

断面（市级结算），省、市级补偿均由断面所在县（市）、区承

担。详见附表。 

（二）考核因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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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取高锰酸盐指数、氨氮和总磷为水质考核因子。市生态环

境局可根据各河道水质实际情况，适时报请市政府批准调整生态

补偿因子。 

纳入市级水环境区域补偿断面，全部按照Ⅲ类目标执行。 

（三）补偿方式 

正常流向情况下，当断面水质达标时，由下游地区对上游地

区予以补偿，入江、入海断面则由省财政（省级补偿范围）或市

财政（市级补偿范围）补偿断面所在地区；水质超标时，由上游

地区对下游地区予以补偿，入江、入海断面则由断面所在地区补

偿省财政（省级补偿范围）或市财政（市级补偿范围）。 

逆流情况下，上下游地区补偿和受偿情形相反。入江、入海

断面逆流时不参与补偿和受偿。 

滞流情况下，入江、入海断面水质超标时按核算补偿资金的

30%补偿省财政（省级补偿范围）或市财政（市级补偿范围）；

水质达标时，不参与受偿。县（市）、区交界断面滞流时不参与

补偿和受偿。 

具体补偿断面、水质目标、正常流向超标补偿方式等见附表。 

（四）补偿标准 

1．补偿断面考核因子浓度超过水质目标限值时，根据实际

流向，由上游地区补偿下游地区或市财政。 

浓度超标0.5倍以下（含0.5倍）的，月补偿基数为100万元； 

浓度超标0.5倍以上、1倍以下（含1倍）的，月补偿基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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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万元； 

浓度超标1倍以上的，月补偿基数为250万元。 

2．补偿断面水质达标时，根据实际流向，由下游地区补偿

上游地区，按测次达标情况计算；月单次达标，反向补偿20万元；

2次均达标，反向补偿40万元。 

四、资金核算方法 

补偿资金按期核算。补偿依据为市生态环境局组织监测及核

定的水质、流向监测结果（上、下半月各1次）。补偿断面中有

水质自动站的断面，通过市级以上验收和监测质量控制后，采用

自动监测方式核定水质和流向。其他断面先采用手工方式监测水

质，待水质自动站建成，并通过市级以上验收和监测质量控制后，

改用自动监测方式。手工监测时，市级监测方、上下游地区等三

方同步采样，并现场确定水体流向，数据以市级监测数据为主，

以上下游地区监测数据进行校核。 

当补偿断面水质劣于水质目标时，以各超标考核因子浓度

“超标倍数×补偿基数”核算补偿资金，如入境断面超标导致下

游断面超标的，结算时将扣除入境断面本底值进行结算；当补偿

断面水质达标时，按达标次数核算受偿金额。 

具体核算方法如下： 

断面单次监测某因子超标补偿资金=该因子浓度超标倍数

×单次补偿基数； 

断面月超标补偿资金=该断面所有因子当月超标补偿资金



 

— 7 — 

之和/当月有效监测次数； 

断面年超标补偿资金=该断面月超标补偿资金之和； 

断面年受偿资金=该断面月受偿资金之和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如遇补偿断面受到清淤改造工程施工等影响，暂时无

法实施水质监测时，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后酌情调整补偿资金或

同意暂停补偿监测；若补偿断面所处水体断流、较长时期不能恢

复监测，市生态环境局可视实际情况，在适当位置临时加设替代

断面继续开展补偿监测；因流动污染源等原因造成突发性污染事

故的，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后酌情调整补偿资金。 

（二）补偿资金实行“每月计算、按季通报、按年一次性解

缴”的办法，依据通报结果，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财政局核定

各县（市）、区补偿资金总额，并对各县（市）、区政府（管委

会）下达缴款通知书。补偿地区须按规定日期足额缴纳补偿资金，

市生态环境局将收缴资金第一时间拨付至受偿地区。如未按期足

额缴纳补偿资金，将在污染防治攻坚考核中予以扣分。 

（三）各地水环境受偿资金应全部用于本地区水环境治理、

水质监控及水源地保护等相关工作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具体使用范

围包括：相关河流及周边地区城镇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及截

污管网建设项目；相关河流及周边地区畜禽养殖等农业面源污染

整治项目；相关河流及周边地区生态恢复项目；相关河流及周边

地区排污企业提标整治项目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企业搬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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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闭或者整治工程项目；相关河流入河排污口的排查整治；水环

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等。 

本方案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，由市生态环境局、财政局负

责解释，省里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。《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南通市水环境区域生态补偿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通办发〔2014〕44号）及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全市水环境

区域生态补偿断面的通知》（通政办发〔2016〕154号）同时废

止。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可参照本方案在所辖区

域内开展全区域水环境补偿工作。 

 

附件：修编后的区域生态补偿断面及考核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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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修编后的区域生态补偿断面及考核目标 

序号 交界行政区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
水质 

目标 
正常流向超标补偿方式 属性 备注 

1 泰州市→海安市 新通扬运河 朱楼桥 Ⅲ类 泰州市补偿海安市 省级 原姜堰一号桥 

2 海安市→盐城市 通榆河 富安梁一大桥 Ⅲ类 海安市补偿盐城市 省级  

3 海安市/如东县→入海 北凌河 北凌新闸 Ⅲ类 海安市/如东县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4 海安市→如东县 栟茶运河 袁庄水站 Ⅲ类 海安市补偿如东县 市级  

5 如东县→入海 栟茶运河 小洋口老闸内 Ⅲ类 如东县补偿省财政 省级 原六总闸 

6 
长江→如皋市 

如皋市→入江 
焦港河 焦港桥 Ⅲ类 

焦港河入境背景 

如皋市补偿省财政 
省级  

7 如皋市→海安市 焦港河 夏堡北大桥 Ⅲ类 如皋市补偿海安市 市级  

8 
长江→如皋市 

如皋市→入江 
如海运河 碾砣港闸 Ⅲ类 

如海运河入境背景 

如皋市补偿省财政 
省级  

9 如皋市→海安市 如海运河 向阳桥 Ⅲ类 如皋市补偿海安市 市级  

10 如皋市→入江 如皋港 引河大桥 Ⅲ类 如皋市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11 如皋市→入江 周圩港 永平闸 Ⅲ类 如皋市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12 如皋市→海安市 丁堡河 四新桥 Ⅲ类 如皋市补偿海安市 市级  

13 海安市→盐城市 丁堡河 李堡大桥 Ⅲ类 海安市补偿盐城市 省级  

14 九圩港→通州区 通扬运河 平潮南大桥 Ⅲ类 通扬运河入境背景 市级  

15 通州区→如皋市 通扬运河 勇敢大桥 Ⅲ类 通州区补偿如皋市 市级  

16 如皋市→海安市 通扬运河 新南新线桥 Ⅲ类 如皋市补偿海安市 市级  

17 泰州市→海安市 通扬运河 蒲津大桥 Ⅲ类 泰州市补偿海安市 省级 原崔母大桥 

18 泰州市→如皋市 如泰运河 沈巷桥 Ⅲ类 泰州市补偿如皋市 省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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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如皋市→如东县 如泰运河 曙光电灌站 Ⅲ类 如皋市补偿如东县 市级  

20 如东县→入海 如泰运河 东安闸桥西 Ⅲ类 如东县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21 如东县→入海 掘苴河 环东闸口 Ⅲ类 如东县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22 
长江→通州区/崇川区 

通州区/崇川区→入江 
九圩港河 九圩港桥 Ⅲ类 

九圩港河入境背景 

通州区/崇川区补偿省财政 
省级  

23 崇川区→通州区 九圩港河 新204九圩港大桥 Ⅲ类 
崇川区补偿通州区 

（崇川区承担50%） 
市级  

24 通州区→如东县 九圩港河 孙窑大桥 Ⅲ类 通州区补偿如东县 市级  

25 崇川区→入江 天生港河 天生港闸 Ⅲ类 崇川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26 崇川区→入江 任港河 任港桥 Ⅲ类 崇川区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27 崇川区→入江 海港引河 长江中路桥 Ⅲ类 崇川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28 通州区→入江 新捕河 明德路桥 Ⅲ类 通州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29 
长江→崇川区 

崇川区→入江 
通吕运河 节制闸 Ⅲ类 

通吕运河入境背景 

崇川区补偿省财政 
省级  

30 崇川区→通州区 通吕运河 通吕三号桥 Ⅲ类 崇川区补偿通州区 市级  

31 通州区→海门区 通吕运河 货隆大桥 Ⅲ类 通州区补偿海门区 市级  

32 海门区→启东市 通吕运河 天西大桥 Ⅲ类 海门区补偿启东市 市级  

33 启东市→入海 通吕运河 大洋港桥 Ⅲ类 启东市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34 南通开发区→入江 长洪河 新开闸 Ⅲ类 南通开发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
施工结束后纳入

补偿 

35 南通开发区→入江 农场中心河 南农闸 Ⅲ类 南通开发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36 
崇川区/南通开发区→入

江 
裤子港河 裤子港闸 Ⅲ类 

崇川区/南通开发区补偿市财
政 

市级  

37 
长江→开发区 

南通开发区→入江 
通启运河 营船港闸 Ⅲ类 

通启运河入境背景 

南通开发区补偿省财政 
省级  

38 
南通开发区→苏锡通园

区 
通启运河 东方大道桥 Ⅲ类 南通开发区补偿苏锡通园区 市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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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苏锡通园区→通州区 通启运河 345国道桥 Ⅲ类 苏锡通园区补偿通州区 市级  

40 通州区→海门区 通启运河 川港镇北桥 Ⅲ类 通州区补偿海门区 市级  

41 海门区→启东市 通启运河 通启河闸 Ⅲ类 海门区补偿启东市 市级 
水系贯通后纳入

补偿 

42 启东市→入海 通启运河 塘芦港闸 Ⅲ类 启东市补偿省财政 省级 原近海大桥 

43 通州区→海门区 海门河 叠港公路桥 Ⅲ类 通州区补偿海门区 市级  

44 海门区→启东市 海门河 海门河闸 Ⅲ类 海门区补偿启东市 市级 
水系贯通后纳入

补偿 

45 通州区→苏锡通园区 新江海河 336省道桥 Ⅲ类 通州区补偿苏锡通园区 市级  

46 苏锡通园区→入江 新江海河 新江海河桥 Ⅲ类 苏锡通园区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47 苏锡通园区→入江 团结河 团结河桥 Ⅲ类 苏锡通园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48 海门区→入江 浒通河 浒通河桥 Ⅲ类 海门区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49 海门区→入江 圩角河 嫩江路桥 Ⅲ类 海门区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50 海门区→入江 大新河 大新河桥 Ⅲ类 海门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51 海门区→入江 灵甸河 临江闸桥 Ⅲ类 海门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
施工结束后纳入

补偿 

52 海门区→入江 青龙河 青龙河桥 Ⅲ类 海门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53 通州湾示范区→海门区 
三余竖河-

大洪河 
四化桥 Ⅲ类 通州湾示范区补偿海门区 市级  

54 海门区→入江 
三余竖河-

大洪河 
大洪闸桥 Ⅲ类 海门区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55 启东市→入江 头兴港河 头兴港闸 Ⅲ类 启东市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56 启东市→入江 灯杆港河 灯杆港闸 Ⅲ类 启东市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57 启东市→入江 新三和港 新三和港桥 Ⅲ类 启东市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58 启东市→入江 红阳河 沿江线新河桥 Ⅲ类 启东市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59 启东市→入江 三条港 三条港桥 Ⅲ类 启东市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60 启东市→入海 协兴河 通海大道桥 Ⅲ类 启东市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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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 崇川区→通州区 团结河 北店桥 Ⅲ类 崇川区补偿通州区 市级  

62 通州区→通州湾示范区 团结河 团结西闸 Ⅲ类 通州区补偿通州湾示范区 市级  

63 通州湾示范区→入海 团结河 团结闸 Ⅲ类 通州湾示范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64 
通州区/如东县→通州湾

示范区 
遥望港河 洋角桥 Ⅲ类 

通州区/如东县补偿通州湾示
范区 

市级  

65 通州湾示范区→入海 遥望港河 遥望港桥 Ⅲ类 通州湾示范区补偿省财政 省级  

66 通州湾示范区→入海 新中闸河 新中闸桥 Ⅲ类 通州湾示范区补偿市财政 市级  

注：省级补偿断面结算，县（市）断面由省财政与其直接结算，市区断面先由省财政与市财政结算，最终金额由断面所

在区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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